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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市区建筑渣土泥浆处置核准工作的 

通       知 
 

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瓯江口城管局： 

根据《温州市区建筑垃圾消纳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温政办

〔2020〕97 号）要求和市局《关于开展市区建筑垃圾陆路运输

整治“百日攻坚”行动的通知》（温综法发〔2021〕55 号）有关

规定，结合实际运行情况，现就做好市区建筑渣土泥浆处置核准

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建筑渣土泥浆处置项目备案 

市区需处置建筑渣土泥浆的工程项目及其建设或施工单位

和运输企业，均需在温州扬尘治理渣管联动系统（http://115.- 

223.34.91:8003/mh/#/login）上注册账号、建立档案，由建设

或施工单位和运输企业负责申报，要保证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、

有效。建设或施工单位账号注册和处置项目备案，由各属地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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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部门负责审核，相关信息应作动态维护、及时更新。市市容

环卫管理中心负责对运输企业及其账号注册的审核，并指导各区

局做好建设或施工单位账号注册和处置项目备案的业务审核。 

根据有关法规、文件规定要求，备案材料分列如下： 

（一）前场工地备案材料 

1.土方产生量计算书及相应图纸或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； 

2.防止环境污染的方案和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预案的资料

（含保洁协议或自有保洁车辆权属证明）； 

3.分类处置和回收利用方案； 

4.消纳处置地名称、业主单位受纳证明（含接收量、受纳余

量、期限等方案）； 

5.海洋处置的提供土质成分检测报告（非必要）； 

6.施工许可证或立项文件； 

7.企业和人员信息，包括营业执照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）；

法定代表人（机构负责人）身份证；授权委托书；经办人身份证。 

（二）后场备案材料 

1.消纳处置地名称、业主单位受纳证明（含接收量、受纳余

量等方案。如回填项目，可提供建筑工地土方产生量计算书及相

应图纸或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）； 

2.消纳场的土地用途证明、消纳场地图纸、进场路线图、健

全的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等材料； 

3.受纳地县级以上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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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受纳地镇（乡）、街道以上政府意见或双方政府协议（非

必要）； 

5.企业和人员信息，包括营业执照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）；

法定代表人（机构负责人）身份证；授权委托书；经办人身份证。 

（三）运输企业备案材料 

1.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 

2.申请的所有车辆信息汇总表（含附所有车辆行驶证、营运

证、车辆密闭化的前后 45 度角彩色照片）； 

3.完成全球定位系统安装证明以及设备实时在线承诺书； 

4.具有合法规范的停车场地证明（含租赁使用合同或自有场

地证明和场内配置的冲洗设施设备照片及现场管理人员信息）； 

5.防止环境污染的方案、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预案的资料

（含保洁协议或自有保洁车辆权属证明）； 

6.企业和人员信息，包括营业执照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）；

法定代表人（机构负责人）身份证；授权委托书；经办人身份证。 

二、做好审批及渣管联动系统联动 

“建筑垃圾处置核准”仅在省城建管理业务审批系统上办

理，由市、区两级审批窗口负责。 

市扬尘治理渣管联动系统将关闭审批事项申请受理功能，但

仍用于现场核查至制证环节的办理，以落实对核准处置项目的事

中、事后监管。 

三、明确审批流程和环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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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跨区域清运处置核准流程 

1.申请。施工单位或运输企业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提起相关

处置项目申请，获取办件单号。跨区域清运处置，须获得市级统

筹调配消纳额度方可提起申请。 

2.录入。施工单位或运输企业通过扬尘治理渣管联动系统录

入所申报处置项目的“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合同”，并描绘运输车

辆运行轨迹图，输入其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申请时获取的办件单

号，无需在该系统上再次提交相关审批材料。 

3.受理。审批窗口核验申请材料，符合申请资格，并材料齐

全、符合规定格式的予以受理，并转入扬尘治理渣管联动系统启

动现场核查。材料不全的，当即告知补正申请材料；不符合申请

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 

4.现场核查。各属地执法中队负责本辖区建筑垃圾处置项目

及其清运活动的现场核查，并在 2 个工作日内（受理转核查之日

起，按 48 小时计算，如：7 月 12 日 15:00——7月 14 日 15:00。

下同）出具核查情况，逾期视为同意。 

现场核查应核对前场、后场扬尘治理措施的落实情况，明确

前场、后场处置方量和统筹调配方量、当次申请处置方量的关系。 

5.复核。市局审批窗口审核岗和市市容环卫管理中心联合对

现场核查情况进行审核，1个工作日内（现场核查转复核之日起

计算）分别出具审核意见；对现场核查情况存疑的，可由市市容

环卫管理中心自主或审批窗口指派组织复查，1个工作日内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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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查意见，逾期视为同意。 

市市容环卫管理中心一并负责运输线路核查和前后场出入

土闭环数据管理，通过复核提供审批部门。 

6.审批。审批窗口负责人根据现场核查、复查联审情况，1

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决定。 

7.制证。审批窗口通过扬尘治理渣管联动系统制作行政许可

决定书和准运证（一车一证），沿用“二维码”，以便清运全过程

各节点扫码核对和事中事后监管与执法时扫码核查。0.5 个工作

日内完成。 

8.办结。审批窗口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完成相关核准流程，

并按规定进行许可结果公开公示。0.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（二）各区本区域内清运核准和前后场处置核准流程，比照

上述跨区域清运处置核准流程设置，复核环节由各区自行确定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属地执法中队要落实辖区监管主体

责任，扎实做好现场核查工作，并善于运用渣管联动系统加强实

地监管。各区局要指定业务部门，具体负责处置项目备案的审核、

清运申请的复核等工作。市市容环卫管理中心要加强对各区建筑

垃圾处置管理工作的监督、指导，积极履职。市、区两级审批窗

口要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根据现场核查、复核意见，严格审批。 

（二）明确办事时限。审批工作时效性很强，有专门时限压

缩比要求，特别是现场核查、复核等环节工作务必在规定办事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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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内提前完成。请各承办单位严格执行，抓好落实。逾期不办的，

将提请有关部门予以问责。 

（三）加强系统建设。市局做好渣管联动系统调整，市市容

环卫管理中心负责为市、区两级审批、复核、现场核查等工作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配置专门账号，开通相应权限，并牵头组织系统

使用业务培训。各承办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渣管联动系统账号和

有关核查信息的接收、回传，确保信息传输畅通无误。 

 

 

 

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1 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浙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审批局，温州市泥浆运输处置协会、市建

筑渣土处置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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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人员信息及权限配置申请表 
单位：           区局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 名 工作部门及职务 手机号码 权  限 备注 

  分管领导    

      

  业务部门    

      

  审批窗口    

      

      

  属地执法中队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……    

 注：1.权限分别为 1）审批，2）复核，3）受理、制证，4）现场核查，5）注册审核，

6）备案审核，7）监管，8）统计，9）查询，10）数据维护。上表可选填相应

数字。   

2.属地执法中队指定 1名工作人员负责有关核查信息的接收、回传。 

 

 


